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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抗风性要求及
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轻小型无人机系统的抗风性要求及试验方法,包括抗风能力要求、试验目的、试
验条件、试验环境、试验中断和恢复、试验判据、试验过程、试验数据处理、试验结果评定及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轻小型旋翼类无人机(起飞重量在0.25kg~150kg之间)系统(含飞行器和地面

站),包括无人直升机系统、多旋翼无人机系统、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系统(仅起降阶段)以及其他旋翼

无人机系统;其他类型无人机系统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422 环境试验 试验方法编写导则 术语和定义

GB/T28591 风力等级

GB/T35018—2018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类及分级

GB/T38152—2019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2422、GB/T28591、GB/T35018—2018、GB/T38152—2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

用于本文件。

3.1
持续风 sustainedwind
风速和风向在一定时间内,始终保持稳定不变的风。

3.2
阵风 gust
短时间风向变动不定,风速剧烈变化的风。
注:阵风通常理解为风速突然增强的风。

3.3
切向风 shearwind
在同一高度或不同高度短距离内风向和(或)风速变化的风。
注:指空间中两点之间风的矢量差。

3.4
抗风能力 capabilityofwindresistance
在飞行控制系统参与的情况下,无人机系统抵抗一定等级风力的能力。
注:根据无人机系统抵抗相应风速时的状态可将抗风能力分为最低安全抗风能力与最低作业抗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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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最低安全抗风能力 minimumsecuritycapabilityofwindresistance
在飞行控制系统参与的情况下,无人机系统在持续风、阵风、风切变等不大于一定等级下可保证飞

行安全的能力。
注:飞行安全一般指无人机系统不坠机。

3.6
最低作业抗风能力 minimumoperationcapabilityofwindresistance
在飞行控制系统参与的情况下,无人机系统在持续风、阵风、风切变等不大于一定等级下可正常工

作的能力。

4 要求

根据GB/T35018—2018第5章的规定,按照最大起飞重量/空机重量将轻小型旋翼类无人机系统

分为II级、III级、Ⅳ级。II级、III级、Ⅳ级旋翼类无人机系统在起降阶段和飞行阶段的抗风能力应满足

表1或用户的要求,风力等级划分应按照表2的规定。

表1 无人机系统抗风能力要求 单位为千克

级别 空机重量 最大起飞重量 起降阶段抗风能力 飞行阶段抗风能力

Ⅱ级 0.25<空机重量≤4 0.25<最大起飞重量≤7 3级 5级

Ⅲ级 4<空机重量≤15 7<最大起飞重量≤25 4级 6级

Ⅳ级 15<空机重量≤116 25<最大起飞重量≤150 5级 6级

  注:植保类无人机起降阶段抗风能力3级,飞行阶段抗风能力为4级。

表2 风力等级划分表

持续风 阵风 切向风

稳定风速

m/s

试验时间

min

瞬时风速

m/s

试验时间

s

切向风速

m/s

试验时间

s

等级

0.0~0.2 5 0.0~0.2 30 0.0 30 0级

0.3~1.5 5 0.3~1.5 30 0.0~0.2 30 1级

1.6~3.3 5 1.6~3.3 30 0.3~0.6 30 2级

3.4~5.4 5 3.4~5.4 30 0.7~1.5 30 3级

5.5~7.9 5 5.5~7.9 30 1.6~2.6 30 4级

8.0~10.7 5 8.0~10.7 30 2.7~3.3 30 5级

10.8~13.8 5 10.8~13.8 30 3.4~4.4 30 6级

13.9~17.1 5 13.9~17.1 30 4.5~5.4 30 7级

17.2~20.7 5 17.2~20.7 30 5.5~7.9 30 8级

20.8~24.4 5 20.8~24.4 30 8.0~10.7 30 9级

24.5~28.4 5 24.5~28.4 30 10.8~13.8 30 10级

28.5~32.6 5 28.5~32.6 30 13.9~17.1 30 11级

32.7~36.9 5 32.7~36.9 30 17.2~20.7 30 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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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5.1 试验目的

对旋翼类无人机系统抗风能力进行试验,检测其所能达到的抗风能力等级。

5.2 试验条件

5.2.1 技术文件

旋翼类无人机系统抗风能力试验前应准备以下文件:

a) 产品说明书、操作手册、维护手册;

b) 其他资料等。

5.2.2 试验设备和仪器

用于试验的仪器设备(包括专用设备)应经检定或校准并在有效期内,陪试设备应检验合格。所用

测试仪器应满足预期的使用要求,其测量不确定度或最大允许误差应小于被测参数最大允许误差的三

分之一,所使用的试验设备和仪器如下:

a) 风场模拟系统:风速调节范围至少应为0m/s~25m/s,精度应≥1m/s;

b) 飞行精度测量系统:用于测量无人机系统飞行过程中的位置与角度变化,水平方向测量精度应

≤10cm,垂直方向测量精度应≤15cm,角度测量精度应≤1°,测量间隔时间应≤0.5s;

c) 计时器:测量精度应≤0.1s。

5.2.3 人员要求

试验人员应能熟练操作试验件、测试设备,具有相应岗位的技术和能力,并具备相应级别的人员认

证和企业认证。

5.2.4 试验件

试验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试验件应与提交的产品资料内容相符;

b) 试验件数量应满足试验要求,一般至少需要2套无人机系统试验件;

c) 进行认证试验的试验件应有企业合格证等质量检验证明。

5.2.5 试验件进场后的管理

试验件进场后管理规定如下:

a) 试验件进场后应按承试单位试验管理规则执行;

b) 试验件交接后,未经同意不应随意调整、调试,其操作由承试单位组织实施,研制设计单位进行

技术保障。

5.2.6 试验场地

旋翼类无人机系统抗风能力试验场地规定如下:

a) 试验场地环境不应影响无人机系统正常飞行;

b) 为保证风速测量值的准确性,推荐在室内场地进行;室内试验场地空间应满足无人机系统的飞

行安全要求,并保证一定的净空高度,不影响无人机系统的正常飞行性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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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不具备室内场地,可在室外露天场地进行,试验空域应满足无人机系统的飞行安全要求。

5.3 试验环境

除另有规定外,无人机系统抗风能力试验应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a) 温度:室内15℃~35℃,室外温度应在制造商规定的工作温度范围内;

b) 相对湿度:20%~80%;

c) 气压:86kPa~106kPa;

d) 风速:室外露天场地进行试验时,环境风速不超过2m/s。

5.4 试验中断和恢复

试验中断和恢复处理方法如下:

a) 试验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终止试验:

1) 试验件关键指标不合格;

2) 试验件因故障不能正常工作,且不能修复;

3) 试验环境超过试验条件的要求。

b) 试验中出现下述情况时应进行恢复试验:

1) 个别试验项目不合格,已找出原因并纠正;

2) 试验过程中出现安全隐患,已找出原因并消除后;

3) 维修与调整中改变了原设计;

4) 更换了影响试验件技术性能的元器件或组件。

5.5 合格判据

5.5.1 抗风能力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件在起降阶段和飞行阶段的抗风能力满足表1或用户的要求,即可判定为合

格。当试验件能够承受表2规定各类试验风速时,则判定该试验件具有了相应等级的抗风能力。

5.5.2 最低安全抗风能力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件在持续风、阵风、风切变均不大于表1或用户规定的风力等级下可保证飞行

安全(一般指无人机系统不坠机)。

5.5.3 最低作业抗风能力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件在持续风、阵风、风切变均不大于表1或用户规定的风力等级下,应同时满足

以下要求,即可判定为合格。

a) 在一定等级风速下,试验件在起飞、降落、悬停、转向、前飞、后飞、侧飞作业过程中位置变化应

满足以下要求:

1) 与标准点的最大水平偏移量≤1.5m;

2) 与标准点的最大垂直偏移量≤3m,其中在起飞降落时不做此指标判断;

3) 最大水平标准差≤0.75m;

4) 最大垂直标准差≤1.5m,其中在起飞降落时不做此指标判断。

b) 在一定等级风速下,试验件在正常作业过程中角度变化应满足以下要求:

1) 与标准点的横滚角度差≤45°;

2) 与标准点的俯仰角度差≤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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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标准点的偏转角度差≤45°,其中在转向飞行时不做此指标的判断。

5.6 试验过程

5.6.1 试验准备

5.6.1.1 试验前准备

试验开始前,应确定试验程序、试验件的技术状态、试验风速、试验参数量值等。

5.6.1.2 试验前检测

试验前应进行以下检测:
a) 检查试验件的外观、配置、数量,工作人员对整套系统进行拍照。做好试验登记表记录,写明地

点、时间、试验场地、试验环境、人员、数量信息;

b) 检查试验场地、试验环境是否满足要求;

c) 将试验件在室外进行操作检测,确保试验件能够正常飞行,检测人员记录检测结果;

d) 在室内场地进行试验前,应将试验件在室内进行操作检测,确保试验件在室内能够正常飞行,
检测人员记录检测结果。

5.6.2 试验程序

抗风能力检测的试验程序如下:
a) 将试验件在指定起降区域通电,并开机完成自检,达到随时起飞待命状态。

b) 试验件在稳定风速不大于2m/s的环境条件下使用不同操作模式或不同操作模式切换可正常

工作。

c) 将试验件稳定悬停于指定区域与高度位置(脱离地效),如图1所示,在风速满足试验条件的环

境状态下(室内无风,室外自然环境风速始终不大于2m/s时),悬停5min,测量并记录其悬

停精度。5min后使其降落。

  说明:

X ———横轴方向;            L ———与O 点的水平距离;

Y ———纵轴方向; H———与O 点的垂直距离;

Z ———竖轴方向; R———与O 点的距离。

O ———起始点位置;

图1 无人机悬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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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检测试验件起降时抵抗一定等级风力的能力。使用测量系统对试验件空间位置进行持续测

量和记录。按要求将试验件起飞并悬停于指定区域与高度位置(脱离地效),场地内风速按表

2的风速等级从第1级开始,依次增加,当在一定等级内不能正常起飞降落,停止抗风试验,并
使试验件安全降落,所得到的最高等级即为起飞降落时的抗风能力水平。改变相对于试验件

位置方向的风向,重复上述步骤。

e) 检测试验件悬停时抵抗一定等级风力的能力。使用测量系统对试验件空间位置进行持续测

量和记录。如图2所示,按要求将试验件起飞并悬停于指定区域与高度位置(脱离地效),场地

内风速按表2风速等级从第1级开始,依次增加,当在一定等级内不能正常悬停飞行,停止抗

风试验,并使试验件安全降落,所得到的最高等级即为悬停时的抗风能力水平。改变相对于

试验件位置方向的风向,重复上述步骤。

  说明:

X ———横轴方向;            L ———与O 点的水平距离;

Y ———纵轴方向; H———与O 点的垂直距离;

Z ———竖轴方向; R———与O 点的距离。

O ———起始点位置;

图2 无人机悬停时抗风检测示意图

  f) 检测试验件前飞、后飞、侧飞、转向、升降时抵抗一定等级风力的能力。使用测量系统对试验件

空间位置进行持续测量和记录。按要求将试验件起飞并悬停于指定区域与高度位置(脱离地

效),以不小于2m/s的速度沿如图3所示的水平X 轴方向、Y 轴方向正负方向直线飞行以及

绕Z 轴转向飞行2min。场地内风速按表2风速等级从第1级开始,依次增加,当在一定等级

内不能正常前飞、后飞、侧飞、转向,停止飞行抗风试验,并使试验件安全降落,所得到的最高等

级即为飞行时的抗风能力水平。改变相对于试验件位置方向的风向,重复上述步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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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X ———横轴方向;            L ———与O 点的水平距离;

Y ———纵轴方向; H———与O 点的垂直距离;

Z ———竖轴方向; R———与O 点的距离。

O ———起始点位置;

图3 无人机飞行时抗风检测示意图

  g) 抗风能力试验应在检测规范中详细规定。当试验件能够承受表2规定试验风速时,则认为该

试验件具有了相应等级的最低安全与最低作业抗风能力。当有必要重复抗风能力试验时,应
等待足够时间,再进行表2中规定试验风速检测,有任何安全飞行隐患时,可采用应急模式将

试验件安全降落,试验结束。

5.6.3 试验后检查

对试验件进行全面的检查,并按有关技术文件规定对试验件进行功能性能检测,记录检测结果。

5.7 试验数据处理

5.7.1 水平偏移量

悬停、转向、起降试验时,按式(1)计算试验件水平偏移量:

ui= (xi-x0)2+(yi-y0)2  (i=1,2,…,n)……………………(1)

  式中:

ui ———水平偏移量,单位为米(m);

xi———飞行位置X 轴坐标,单位为米(m);

x0———初始位置X 轴坐标,单位为米(m);

yi———飞行位置Y 轴坐标,单位为米(m);

y0———初始位置Y 轴坐标,单位为米(m)。
前飞、后飞试验时,按式(2)计算试验件水平偏移量:

ui= (xi-x0)2  (i=1,2,…,n) …………………………(2)

  式中:

ui ———水平偏移量,单位为米(m);

xi———飞行位置X 轴坐标,单位为米(m);

x0———初始位置X 轴坐标,单位为米(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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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飞试验时,按式(3)计算试验件水平偏移量:

ui= (yi-y0)2  (i=1,2,…,n) …………………………(3)

  式中:

ui ———水平偏移量,单位为米(m);

yi———飞行位置Y 轴坐标,单位为米(m);

y0———初始位置Y 轴坐标,单位为米(m)。

5.7.2 垂直偏移量

起降试验时,不计算垂直偏移量,悬停、前飞、后飞、侧飞、转向试验时,按式(4)计算试验件垂直偏

移量:

vi= zi-z0   (i=1,2,…,n) …………………………(4)

  式中:

vi ———水平偏移量,单位为米(m);

zi ———飞行位置高度坐标,单位为米(m);

z0———初始位置高度坐标,单位为米(m)。

5.7.3 水平标准差

按式(5)计算试验件水平标准差:

σu =
∑
n

i=1
ui-

1
n∑

n

i=1
ui

æ

è
ç

ö

ø
÷

2

n-1
  (i=1,2,…,n) ……………………(5)

  式中:

σu ———水平标准差,单位为米(m);

ui ———水平偏移量,单位为米(m);

n ———采样点数量。

5.7.4 垂直标准差

起降试验时,不计算垂直标准差,悬停、前飞、后飞、侧飞、转向试验时,按式(6)计算试验件垂直标

准差:

σv =
∑
n

i=1
vi-

1
n∑

n

i=1
vi

æ

è
ç

ö

ø
÷

2

n-1
  (i=1,2,…,n) ……………………(6)

  式中:

σv ———垂直标准差,单位为米(m);

vi ———垂直偏移量,单位为米(m);

n ———采样点数量。

5.7.5 横滚角度差

按式(7)计算试验件的横滚角度差:

αhi= αi-α0   (i=1,2,…,n) ………………………(7)

  式中:

αhi———横滚角度差,单位为度(°);

αi ———横滚角度,单位为度(°);
8

GB/T38930—2020



α0———初始横滚角度,单位为度(°)。

5.7.6 俯仰角度差

按式(8)计算试验件俯仰角度差:

βfi= βi-β0   (i=1,2,…,n) ………………………(8)

  式中:

βfi———俯仰角度差,单位为度(°);

βi———俯仰角度,单位为度(°);

β0———初始俯仰角度,单位为度(°)。

5.7.7 偏转角度差

转向试验时,不计算偏转角度差,悬停、前飞、后飞、侧飞、起降试验时,按式(9)计算试验件偏转角

度差:

θpi= θi-θ0   (i=1,2,…,n) ………………………(9)

  式中:

θpi———偏转角度差,单位为度(°);

θi ———偏转角度,单位为度(°);

θ0———初始偏转角度,单位为度(°)。

5.8 试验结果评定

5.8.1 最低安全抗风能力

试验件飞行安全且不坠机,所能承受的最大试验风速等级为其最低安全抗风能力。

5.8.2 最低作业抗风能力

试验件正常作业,且位置变化量与角度变化量满足5.5.3的要求,所能承受的最大试验风速等级为

最低作业抗风能力。

5.9 试验报告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试验件产品型号、样品及供应商信息;

b) 试验件全貌和关键部件照片;

c) 试验依据;

d) 试验项目;

e) 试验结果和测试数据;

f) 试验测试图片;

g) 其他观测结果;

h) 试验日期;

i) 存在问题与建议;

j) 测试人、审核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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